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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13 年度教保研習-專案研習 

防火管理人訓練-複訓(第二梯次) 

 

一、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30條、消防法第 13條及消防法實施細則第 14 

         條辦理。 

二、 目的： 

    維護幼兒園之幼兒托育環境之安全，提升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具消防常

識、預防火災的相關知識與技能及培訓防火管理人員，以強化各幼兒園防火管

理人員之消防意識與技能，確保幼兒及工作人員之生命財產與安全。 

三、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四、 承辦單位：新竹市政府教育處(曾玫瑄 借調教師，03-5427974 轉 203) 

五、 研習地點：經內政部消防署取得認可之防火管理人訓練專業機構 

六、 參加對象：本市立案公私立幼兒園且列冊於全國教保資訊填報網教職員工清

冊內之教職員，每園限額一名。 

七、 補助學費受訓日期區間：113 年 6月 10 日-113 年 10 月 31 日。 

八、 研習時數：非教保服務時間日期受訓完成且全程參與者核予〔安全教育〕標

籤 6小時教保研習時數。 

九、 報名方式及錄取人數： 

 （一）本市立案之教保服務機構清冊所列之教職員一律至新竹市教師研習護照 

       進行報名(須審核)，共計 10 人。(第二梯為本年度餘額梯次) 

 （二）報名時間：指定報名日期（開放報名為:05 月 31 日~06 月 06 日） 

                 至本市教師研習護照進行報名，並完成回傳前次防火管理人 

                 員受訓證書，需經過審核通過名單始在補助受訓學費名單之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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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錄取原則： 

 （一）本市立案公私立幼兒園且列冊於全國教保資訊填報網教職員工清冊內之 

       教職員，每園限額一名(初訓、複訓擇一) 。 

 （二）補助學員錄取原則如下，依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1.以近兩年未曾接受補助園所為優先，並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為 

         主。 

       2.未有人員受防火管理人員之訓練者為優先錄取（每園指定之防火管理 

         人員錄取一名為限），並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為主。 

       3.若遇條件相符或有賸餘名額時，則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為主。 

十一、 本案「錄取」之學員，需完成全程訓練並且取得證照方能核予受訓補助。 

十二、 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研習課程表： 

時間 課程名稱 時數/小時 講師 

1 防火管理對策 2 

各認可之防火管理人

訓練專業機構遴派之

講師 2 教育訓練 3 

3 測驗 1 

十三、 經費來源:由市府經費支應。 

十四、 相關配合與注意事項： 

（一）研習受訓後，經審核通過之學員需檢附受訓證明、所屬教保服務機構領 

      據、經費明細表及收入支出表與相關憑證(學費收據)，於受訓後兩週內 

      繳交至本府承辦人處，核撥補助經費。 

（二）本案研習倘有納入年度教保專業研習時數之需求，所選受訓時間需於假 

      日(非教保服務時間之內)，符合者每年 11 月底前於新竹市教師研習照核 

      發本案時數。 

（三）請學員遵守辦理單位之相關規範。 


